
學系審核操作步驟說明(系助理、系主任) 

一、 若有學生送審，系統將自動寄發通知信給學系助理，請學系助理收到通知信後

至系統進行審查。 

二、 學系助理登入系統後，可看到申請輔修/第二主修學生名單。 

※已送出審核申請的學生會列在最前面並有[審核]功能鈕，已登入但未送出者次之，未登入

者(送審狀態顯示”--“者)最後。 

 

三、 點擊［審核］鈕後可查看學生送審資料並進行審核。            

 ※請注意：審核請以學生畢業審核年度(詳系統)之應修科目表為準；112學年度前入學新生

審核請以「112學年度之輔修應修科目表」。 

 



四、 若有課程審核［不通過］，需設定不通過之原因。 

 

 

五、 審核完課程後，再審核學生是否已修畢應修課程及學分。 

 

 

六、 助理送出審核結果後，將更新審核狀態，並寄發通知信給系主任。 

 

 



七、 最後由系主任進行複核，系主任僅需審查助理審核結果是否正確，若有誤請退

回助理重新審核。系主任審核完成後，學生方可查看審核結果。 

 


